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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漢光編曲獎 】

參賽同意書

本人同意【2011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漢光編曲獎】報名簡章之各項規定，並授予主承辦單位以下相關權利：

1、 為推廣【2011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漢光編曲獎】活動，本人同意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可無償複製、分發、廣告、放映、廣播或以網際網路傳播參賽作品。

2、 基於作品推廣前提，本人同意委由主承辦單位建立資料庫統合管理參賽作品。

3、 得獎作品之創作人格權仍屬參賽者所擁有，主辦單位漢光教育基金會擁有一切商業及非商業之錄製、重製、數位下載、公開翻唱等著作財產權權利。

4、 參賽作品獲獎後，參賽者無異議同意主承辦單位享有該作品及相關媒體之登載及公開播送權利。
5、 參賽者保證參賽作品未曾參加過任何比賽、或獲獎，並未曾發表、出版或商品化，且未曾有任何相關授權行為。且參賽者必需無與任何海內外詞曲版權/經紀公司，有現存合約之關係。
6、 獲得總決賽前三名者，當漢光教育基金會所屬單位漢光創藝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有計畫發展娛樂經紀事業體系時，得有優先簽約權利，條件雙方得另議之。

7、 參賽作品若經人檢舉或告發為剽竊、抄襲或因請他人代勞而引起爭議之糾紛時，主辦單位有權利取消參賽者資格與追討獎金、獎項，同時參賽者須自行負責一切法律責任。

立同意書人(請親簽)：______________ 

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